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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生物”、“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傲农生物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

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德鑫欣”）系傲农生物持股

80%的控股子公司。建德鑫欣的股东许水根拟将其持有的建德鑫欣 10%股权按

6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敬学。公司根据发展规划，目前并无增加建德鑫欣持股

比例的需要，决定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前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建

德鑫欣 80%股权不变。

因上述交易股权受让方张敬学先生为公司监事，本次公司放弃股权优先受让

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发生前 12个月内，除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将持有的金华市宏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9%股权按 414.2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敬

学外，公司与关联人张敬学之间未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

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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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张敬学为公司监事，本次公司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后将形成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张敬学，男，中国国籍，住所为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华龙南街，2011年 5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浙江事业部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张敬学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截至目前张敬学持有公司股份

2,389,590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类型为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交易标的为许水根持有的建德鑫欣

10%股权。

（二）建德鑫欣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敬学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24日

注册资本：6,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沛市村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及屠宰。

目前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80%，许水根持股 20%。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建德鑫欣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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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 比例 出资 比例

傲农生物 5,200 80% 5,200 80%
许水根 1,300 20% 650 10%
张敬学 - - 650 10%
合计 6,500 100% 6,500 100%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年 7月 31日，建德鑫欣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万元

2020.7.31 2020 年 1-7 月 2019.12.31 2019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9,456.35 6,246.10 502.13 -156.23 6,915.11 902.33 0.00 0.00

四、关联交易定价

本次许水根将其持有的建德鑫欣 10%股权转让给张敬学，交易定价为其双方

自行协商确定。根据金华中勤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金华中勤评字〔2020〕116号），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年 7月 31日，建德鑫欣账面所有者权益为 6,246.10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建德鑫欣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489.09万元，增值额为 242.99万元，增值率为 3.89%。建德鑫欣目前注册资本

为 6,500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计算，本次

股权转让金额为 650万元。

公司根据发展规划，目前并无增加建德鑫欣持股比例的需要，公司不参与本

次股权受让，前述转让价格的确定不会对公司形成不利影响。

五、本次放弃股权优先受让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决定放弃控股子公司建德鑫欣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不影响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的股权比例，对公司在控股子公司的权益没有影

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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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 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

公司的持股比例也保持不变，本次关联交易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事项回避表决。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公

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本次关联交易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时，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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